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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委任本公司之臨時清盤人（作重組用途）

本公告乃由中國寶沙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的清盤呈請及委任共同臨時清盤人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為促進本公司的債務重組，董事會主席凌鋒教

授已向開曼群島大法院（「開曼群島法院」）提交針對本公司的清盤呈請，而本公司

亦已向開曼群島法院作出申請，申請委任本公司共同臨時清盤人（「共同臨時清盤

人」），聆訊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日（開曼群島時間）於開曼群島法院舉行。於

聆訊上，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的命令（「命令」）已授出，而羅申美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之馬德民先生及黎頴麟先生以及R&H Restructuring (Cayman) Ltd.的Martin Trott先

生於非強制基礎上獲委任為共同臨時清盤人（作重組用途）。

命令規定，只要向本公司委任共同臨時清盤人，除非獲得開曼群島法院的准許及

受開曼群島法院可能施加的條款所規限，否則任何針對本公司的訴訟、行動或其

他法律程序（包括刑事訴訟）不得開展或進行。

命令亦規定，為免生疑，未經共同臨時清盤人直接或間接批准，不得繳付或處置

本公司的財產或轉讓股份或更改本公司股東身份，惟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 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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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透過或憑藉共同臨時清盤人的授權或批准於其履行職責及職能以及根據

命令行使其權力時，有關付款或處置或轉讓股份或更改本公司股東身份概不會失

效。

共同臨時清盤人之權力須受限於（其中包括）以下各項：

(i) 與本公司就有關董事及其顧問所建議的債務重組計劃（「重組建議」）可行性的

所有問題進行持續諮詢審查，其中包括為令重組建議得以順利實施而所需採

取之必要措施，從而令本公司可持續經營；

(ii) 經諮詢董事會，執行實施重組建議所需一切事項；

(iii) 監控、監察及監督董事會及董事會控制下本公司業務的延續，以待實施重組

建議；

(iv) 於董事會同意的情況下採取一切行動並以本公司名義及代表本公司簽立所有

契據、收據及其他文件，並就此目的於必要時使用本公司印章（如有）；

(v) 為重組目的，確定及調查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於本公司擁有權益的相關合

營企業、聯營公司或其他實體之事務；

(vi) 向第三方要求並接收有關本公司及其促銷、組建、業務往來、賬目、資產、

負債或任何導致其資不抵債原因的事宜的資料與文件；

(vii) 識別、保護、確保、接管並控制於開曼群島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內屬於或名義

上屬於本公司的資產；及

(viii)識別、保護、確保、接管並控制於開曼群島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內屬於本公司

的簿冊、文據及記錄（包括會計及法定賬目），以便調查公司的資產及事項以

及引發公司資不抵債的原因。

為免生疑，董事會將繼續管理本公司各方面事務及行使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

則所賦予之權利，惟倘共同臨時清盤人於任何時間認為董事會並未以本公司以及

其債權人及股東之最佳利益行事，則共同臨時清盤人將有權向開曼群島法院報告

此事，並向開曼群島法院尋求共同臨時清盤人認為屬適當之有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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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作出進一步公佈，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提供有關重組建議的最新進展。為免生疑，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並未進行任何

具體或具有約束力的重組計劃或交易。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或預期買賣本公司股份或本公司其他證券時，務

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寶沙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作重組用途）

主席兼執行董事

凌鋒教授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凌鋒教授、李文軍先生、王岳先生、吳

國雄先生和彭健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田光梅女士及劉兆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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